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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的地理优势，实现产业链延伸之目标，实现共赢，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珠海横琴中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中富”）

拟与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风公司”）合作，共

同发起设立并购基金。 

本基金为有限合伙制，由横琴中富与信达风公司共同作为普通合

伙人发起设立，规模预计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基金主要业务为非

上市公司股权投资，资金闲置时，可做低风险理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中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

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合作方介绍 

信达风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温泉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418 室 

成立日期：2013年 1 月 6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资讯。 

股权结构：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1%，中航创新资本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6%，宁波鑫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88.9%。 

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宁波鑫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号：P1004370。 

信达风公司与本公司及横琴中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合伙人：信达风公司和横琴中富均为普通合伙人，其中，信



达风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双方各认缴出资份额 500 万元。在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横琴中富将认缴 5000 万元的劣后出资，其

他资金将来源于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人认缴。 

4、基金规模：预计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其中分为劣后级份额

和优先级份额，横琴中富拟作为劣后级投资人之一。  

5、基金存续期：投资期为 24 个月，退出期为 12 个月。如果需

要延期和提前结束，由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具体以后

续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6、退出机制：通过本公司以现金收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方式收购，标的资产转让给其他企业或投资机构，标的资产独立在

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 IPO 等合理方式退出，公司对标的资产拥有优先

收购权。（最终以后续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7、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8、会计核算方式：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

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9、拟投标的项目：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可在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与横琴中富协商灵活调整资

金结构、组织形式等基金要素。基金的最终情况以后续签署的《合伙

协议》为准。 

 

四、经营管理模式 

1、信达风公司负责基金的募集、管理及运作；横琴中富负责基



金的筹建。 

2、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资委员会”）， 负责

审批项目投资及投资退出事宜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投决会负责

审批的其他事项。 

3、基金投决会由 5 名委员组成，其中：信达风公司委派 2 名，

横琴中富委派 2 名，其他劣后级合伙人委派 1 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对

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经 3 名以上委员表决同意方可通过，具体决策方

式由另行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 

4、基金费用 

（1）管理费用：在基金成立的每个年度期初，基金每年向基金

管理人支付当年度的管理费用。（具体以后续签署的《合伙协议》为

准） 

（2）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募集费、银行托管费均由基金

承担，且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5、基金收益分配 

（1）、基金存续期间，按季度分配优先级合伙人固定年化预期收

益。 

（2）、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在投资项目退出时，基金投资取得的可

分配的收益（基金所有收入和投资收益扣除基金费用后的余额），按

如下顺序进行分配：（1）归还优先级份额合伙人本金；（2）支付优先

级份额合伙人固定收益；（3）归还劣后级份额合伙人本金；（4）支付

劣后级份额合伙人固定收益；（5）支付完以上部分如仍有剩余，则为



浮动业绩，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及劣后级合伙人之间进行

分配。（具体以后续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五、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办理相关事项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全资子公司拟参

与设立并购基金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基金具体方案、

委派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聘请有关中介机构、签署《合伙协议》、

《经营协议》和其他有关协议等。 

股东大会授权通过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代表本

公司签署本次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相关事宜的文件。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借助专业投资团队和

融资渠道，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有利于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有利于拓宽公司的盈利渠道，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

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短期内对生产经营没有实

质影响，长期或将有助于公司成功并购优质项目，加快公司发展步伐，

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并购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

营管理、交易方案、监管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以下风险： 

1、存在并购基金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以确保成功设立并购基

金的风险； 

2、存在并购基金投资的项目在并购实施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调整、

市场准入限制等，导致无法收购的风险； 

3、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的项目

经营成果低于预期的风险以及并购基金因管理风险导致不能按期退

出的风险等。 

公司将积极敦促基金寻找符合其发展需求的并购项目，密切关注

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切实降低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主要

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在资金闲置时，可做低风险理财，可以充分

发挥公司的地理优势，实现产业链延伸，增强公司的投资能力、盈利

能力，同时有利于分散和降低前期投资风险，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召集、

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 月 10 日 




